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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大園都市計畫於民國 65 年 1 月 5 日發布實施，76 年 12 月發布實

施第一次通盤檢討，92 年 7 月 11 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民國

97 年開始辦理第三次通盤檢討，103 年 8 月 27 日第一階段已發布，並

於 9 月 1 日生效。 

本計畫原計畫圖之比例尺為 1/3000，歷次通盤檢討均未辦理重新

測量，多年的環境變遷地形地貌與現地已有所差距，以致產生都市計

畫執行之困擾。爰此，為解決計畫底圖老舊、部分地形及計畫線模糊

不清、計畫圖精度低及計畫與執行之偏差等情形，本計畫擬運用市府

向內政部爭取「98 年度國土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補助

辦理「桃園航空城一千分之一 GIS 數值地形圖測製計畫案」，包含本計

畫所產製的 1/1000航測數值地形圖結果辦理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

檢討，為後續規劃作業及計畫管理執行工作奠定良好圖籍資料基礎。 

貳、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4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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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範圍與面積 

大園都市計畫位於桃園市大園區，計畫範圍東至新街溪、大園國

中及桃園機場為界，南至農田小水溝，西至田心子溪，北至大園工業

區之南緣，包括大園里之全部及田心、橫峰、內海里之一部分，全部

面積計 503.06 公頃。 

 
圖 1 大園都市計畫區地理位置示意圖 

計畫位置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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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實施經過  

大園都市計畫於民國 65 年 1 月 5 日發布實施，76 年 12 月發布實

施第一次通盤檢討，92 年 7 月 11 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民國

97 年開始辦理第三次通盤檢討，103 年 8 月 27 日第一階段已發布，並

於 9 月 1 日生效。另於民國 69 年 3 月、77 年 12 月、93 年 5 月、98

年 5 月、99 年 9 月、101 年 2 月、106 年 3 月、107 年 6 月、108 年 7

月、109 年 10 月，以及配合 110 年機場園區特定區計畫，辦理共計 11

次個案變更。 

表 1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前後歷次變更案表 
序號 案名 公告字號 
1 65/01/05大園都市計畫案 桃府建都字 127043號 
2 69/03/15 變更大園鄉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公墓用地案 (69)府建都字 28889號 
3 76/12/30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案 (76)府建都字 193942號 
4 77/12/28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份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77)府建都字 191837號 
5 92/07/11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府城鄉 920150219號 

6 93/05/21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配合中正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建設計畫)案 府城鄉 930120688號 

7 98/05/12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分河川、農業區及道路用地為
高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二號拓寬工程) 府城規 0980175038號 

8 99/09/23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電信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計
畫案 府城規 0990368388號 

9 101/02/15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高速公路用地為河川區、農業區
及道路用地)案 府城都 1010032164號 

10 103/08/27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府城綜 1030181134號 

11 

106/03/14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公墓用地、體
育場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
使用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配合國
道 2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5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案 

府都計 1060042571號 

12 
107/06/06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部分
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配合客運園區至機場聯絡道路
(大園區環區北路及環區東路路口-老街溪)新闢工程)案 

府都計 1070124784號 

13 108/07/08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停車場
用地、公園用地及綠地）案 府都綜 1080140090號 

14 109/10/08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及河川區）
案 府都綜 1090235762號 

15 110/10/29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第一
階段)案 府都綜 1100277897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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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次通盤檢討前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第三次通
盤檢討計
畫面積
(公頃) 

個案增
減面積
(公頃)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佔計畫總
面積百分

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72.83 0 72.83 34.46% 15.94% 
商業區 4.93 0 4.93 2.33% 1.08% 
乙種工業區 51.57 -2.75 48.82 23.10% 10.68% 
工業區 0 10.12 10.12 4.79% 2.21% 
電信專用區 0.15 0 0.15 0.07% 0.03% 
農業區 250.74 -55.76 194.98 - 42.67% 
河川區 50.60 -0.8 49.8 - 10.9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 0.05 0.05 - 0.01% 
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
用) 0.11 -0.11 0 - 0.00%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
用) 0 0.77 0.77 - 0.17% 

小計 430.93 -48.48 382.45 64.76% 83.7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48 0 1.48 0.70% 0.32% 
學校用地 17.54 -6.74 10.8 5.11% 2.36% 
公園用地 8.21 0.96 9.17 4.34% 2.01% 
兒童遊樂場用地 0.5 0 0.5 0.24% 0.11% 
零售市場用地 1.39 0 1.39 0.66% 0.30% 
加油站用地 0.21 0 0.21 0.10% 0.05% 
綠地用地 2.03 2.93 4.96 2.35% 1.09% 
體育場用地 2.28 -0.04 2.24 1.06% 0.49% 
停車場用地 0.67 0.56 1.23 0.58% 0.27% 
廣場用地 0.17 0 0.17 0.08% 0.04% 
公墓用地 2.38 -0.24 2.14 1.01% 0.47% 
捷運設施用地 0.42 -0.42 0 0.00% 0.00% 
道路用地 34.85 0.95 35.8 16.94% 7.84%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
使用) 0 0.11 0.11 0.05% 0.02% 

高速公路用地 0 4.27 4.27 2.02% 0.93% 
小計 72.13 2.34 74.47 35.24% 16.30% 

都市發展用地 201.61 9.71 211.32 100.00% -- 
計畫總面積 503.06 -46.14 456.92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及後續歷次變更案。 
註：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用)、河

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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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園都市計畫現行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及後續歷次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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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0 年。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8,000 人；居住密度約每公頃 29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老街溪為界劃設東西兩大住宅閭鄰單元，面積為 72.83

公頃。 

(二)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面積 4.93 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面積為 48.82 公頃。 

(四)工業區 

劃設工業區面積為 10.12 公頃。 

(五)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面積為 0.15 公頃。 

(六)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為 194.98 公頃。 

(七)河川區 

劃設河川區面積為 49.80 公頃。 

(八)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積 0.05 公頃。 

(九)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面積合計 0.77 公頃。 

五、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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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機關用地 5 處，面積合計為 1.48 公頃。 

(二)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面積合計 10.80 公頃。 

1.國小 

共劃設國小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6.63 公頃。 

2.國中 

學校用地大部分已納入機場園區特定區計畫，計畫範圍內

僅餘 0.0075 公頃。 

3.高職 

劃設高職用地 1 處，面積為 4.16 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9.17 公頃。 

(四)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0.50 公頃。 

(五)零售市場用地 

劃設零售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1.39 公頃。 

(六)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 1 處，面積為 0.21 公頃。 

(七)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用地 7 處，面積合計 4.96 公頃。 

(八)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2.24 公頃。 

(九)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2 處，面積為 1.23 公頃。 

(十)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0.17 公頃。 

(十一)公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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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公墓用地 1 處，面積為 2.14 公頃。 

(十二)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為 35.80 公頃。 

(十三)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面積為 0.11 公頃。 

(十四)高速公路用地 

劃設高速公路用地，面積為 4.2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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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計畫公共設施面積及位置分配表 

項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機關 
用地 

機(一) 0.40 老街溪與中正西路交口之西北側 現為區公所 
機(二) 0.10 忠孝三街北側，市一西側 自來水營業所 

機(三) 0.67 機一之南側 大園派出所、大園衛
生所、台電服務所 

機(五) 0.19 民生路東側，中華路北側 鄰里性機關用地 
機(七) 0.12 文小一東側，中山南路東北側 橫峰社區中心 
小計 1.48   

學校 
用地 

文小(一) 4.63 中山南路北側，中正三街東側 大園國小 
文小(三) 2.00 國際路一段南側，公一北側  

文中 0.01 計畫區東北面中華路東南側，體一
東側 大園國中 

高職 4.16 計畫區西南面永興路西側，公二西
北側 私立大興工商 

小計 10.80   

公園 
用地 

公(一) 1.74 老街溪西側，大觀路北側 大園公園 
公(二) 6.47 私立大興工商東南側 華興公園 

公 0.96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
更案新增 

小計 9.17   
兒童
遊樂
場用
地 

兒(一) 0.24 中山南路東側，加油站用地西側  
兒(二) 0.26 新生北路西側，中華路北側  

小計 0.50   

零售
市場
用地 

市(一) 0.39 忠孝三街北側，機二東側 大園公有零售市場 
市(二) 0.40 和帄東路西側，中正一街東側  
市(三) 0.60 新興路與華中街交口之西南側 大興市場 
小計 1.39   

加油站用地 0.21 兒一東側，中正東路西南側 中油加油站 

綠地 
用地 

綠(一) 1.21 老街溪東側，仁壽路西側  
綠(二) 0.31 老街溪東側、國際路一段南側  
綠(三) 0.51 老街溪東側、國際路一段北側  

綠 1 0.61 老街溪西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
更案新增 

綠 2 0.16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
更案新增 

綠 3 0.08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
更案新增 

綠 2.08 洽溪東側 永盛農業區變更案
新增 

小計 4.96   
體育場用地 2.24 新街溪東側，文中西南側  

停車
場用
地 

停 0.67 民生路西側，兒二東北側  

停 0.56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
更案新增 

小計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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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廣場
用地 

廣(一) 0.09 仁壽路西側  
廣(二) 0.08 仁壽路東側  
小計 0.17   

公墓用地 2.14 文小二西南側 大園鄉第二十二公
墓 

道路用地 35.80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公路使用) 0.11 新街溪與國際路交界處東側 

國道 2號大園交流道
至台 15 線新闢高速
公路工程變更案新
增 

高速公路用地 4.27 新街溪與國際路交界處東側 

國道 2號大園交流道
至台 15 線新闢高速
公路工程變更案新
增 

資料來源：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及後續歷次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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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系統計畫 

計畫道路系統包括聯外道路、區內主要道路及人行步道用

地，寬度分別為 30、25、20、15、12、10、9.5、8、4 公尺，

並於住宅區鄰里單位內劃設 8 公尺道路，以利民眾進出。並於

106 年 3 月 14 日國道 2 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 線新闢高速公路

工程變更案與 107 年 6 月 6 日配合客運園區至機場連絡道路變

更案新設一條 30 公尺道路部分通過計畫區南側，本計畫區之道

路計畫面積合計 35.80 公頃。 

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除訂定各種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外，

亦包括退縮建築、法定空間及相關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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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園都市計畫現行計畫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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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現行計畫道路編號表 
道路 
編號 

起迄點 寬度 
(M) 

長度 
(M) 

備註 

特一 自計畫區西緣至計畫區東緣 25 2,400 國際路一段，本計畫聯外道路 
一 自計畫區西北邊至三號道路 22 225 中山北路，本計畫聯外道路 
二 自計畫區東南邊至三號道路 20－30 1,020 中正東路，本計畫聯外道路 

三 自一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5 1,260 中華路北側新生北路、南側新
生路 

四 自五號道路至計畫區東北面 15 1,110 中華路 
五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南面 15 2,130 中山南路，本計畫聯外道路 
六 自五號道路至特一號道路 15 1,185 大觀路 
七 自五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南面 12 915 和帄西路 
八 自七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南面 12 810 華興路一段 
九 自六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930 新興路 
十 自九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240 中正西路 
十一 自六號道路至十號道路 12 105 仁壽路 
十二 自老街溪至十七號道路 10 300 文中街 
十三 自三號道路至三號道路 12 435 新生街 72 巷 
十四 自三號道路至十三號道路 12 135 忠孝 3 街 
十五 自七號道路至六號道路 15 990 華興路 
十六 自二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5 300 和帄東路 
十七 自二一號道路至六號道路 12 600 永興路 
十八 自九號道路至十七號道路 12 180 中正西路 
十九 自老街溪至十七號道路 10 345 大興路 
二十 自老街溪至十七號道路 12 315 華中街 
二一 自九號道路至九號道路 12 735 新園街 
二二 自二四號道路至十五號道路 12 225 長興街 
二三 自九號道路至十五號道路 12 105 新興路 268 巷 
二四 自二六號道路至二二號道路 12 405 仁德路 
二五 自二六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225 － 
二六 自老街溪至八號道路 12 255 仁德路 
二七 自二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300 中正三街 
二八 自二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315 中正二街 
二九 自三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300 中正一街 
三十 自出入道路至二七號道路 12 270 和帄二街 
三一 自出入道路至二七號道路 12 345 和帄東路 17 巷 

三二 自二號道路至計畫區北緣 25 1,170 中華路北側民生路、南側民生
南路 

三三 自六號道路至特一號道路 12 360 － 

未編號 位於五號道路與四號道路交
會處旁 9.5 48 － 

未編號 出入道路 8 1,275 － 
未編號 人行步道 4 2,970 － 

未編號 計畫區南側邊界 30 360 
配合客運園區至機場連絡道路
變更案新設道路，部分道路位
於非都市土地範圍。 

資料來源：變更大園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及後續歷次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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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 

一、重製作業方式與原則 

本次檢討鑑於原計畫圖之比例尺為 1/3000，歷次通盤檢討

均未辦理重新測量，原計畫圖業已老舊不清，且與實際發展現

況不符，不足以適應當今都市發展需求。為提高計畫精度，本

府辦理都市計畫區數值地形圖測製，以航空測量輔以地面測量

方式(採用電子測距經緯儀或 GPS)重新測繪 1/1000數值地形圖，

藉以提昇都市計畫圖之品質，達成電腦化之作業目標，供日後

多方面之利用。本次檢討將計畫圖資測量精度提高為 1/1000。 

(一)相關法令規定 

1.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條 

都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

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位，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

之；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市計畫辦理機關應先修測或重新

測量，符合法定都市計畫圖比例尺之地形圖： 

(1)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二十五年。 

(2)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例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3)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例互不相同者。 

2.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 

都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

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

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

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3.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 

(1)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A.資料蒐集及調查。 

B.現況數值地形圖測量及樁位清查、聯測、改算。 

C.展繪套合。 

D.彙整重製疑義及製作重製計畫草圖。 

E.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並確認重製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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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完成法定程序。 

(2)新測地形圖完成後，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

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址，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辦理

展繪套合作業，並依下列規定為之： 

A.於新測地形圖上，分別套合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 

B.製作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應依據正確樁位資料套合於新測地

形圖上；如無正確樁位資料，應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

籍圖及實地情形為之。 

C.製作樁位展繪線應依據所蒐集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及樁位圖，

於新測地形圖上，經由控制點、圖根點及正確樁位成果坐

標轉換後套合。 

D.製作地籍展繪線應依據地籍圖數位資料，經坐標轉換後套

合於新測地形圖上。未辦理地籍圖重測地區，應參酌地籍

圖套合，尚未依都市計畫分割之地區，得免予套合。 

E.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及現況相對

位置較差不大於 25 公分，視為相符，並以都市計畫圖展繪

線表示；相對位置較差大於 25 公分者，應列為重製疑義，

並以規定顏色分別表示之。 

(二)展繪依據 

1.新測地形圖(數值資料，民國 107 年 10 月完成數值地形測量，

測量精度提高為 1/1000)。 

2.現行都市計畫書圖。 

3.地籍圖。 

4.都市計畫樁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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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繪作業原則 

依據原都市計畫圖、樁位圖並參考地籍圖及現況，將計畫

線轉繪於新測地形圖上，在轉繪作業上因資料不同，作業方法

可區分如下： 

1.有樁位成果者 

(1)TWD97 系統以公告之成果直接套繪。 

(2)TWD67 系統則參考地籍圖之成果區分為圖解區地籍圖及數值

區地籍圖。在轉繪時區分為以參數轉換並配合實地情形套繪

或強制套繪。 

(3)地籍座標系統則以參數轉換並配合實地情形套繪之。 

2.無樁位成果者 

由於現行都市計畫圖為傳統圖資(比例尺 1/3000)，新測地

形圖為 TWD97 系統電腦數值圖檔(比例尺 1/1000)，因此無法將

現行計畫分區界線直接轉繪於新測地形圖上，需以現行計畫圖

為基準，以局部套繪方式轉繪計畫線於新測地形圖，後將其掃

瞄帄差校正，再轉繪於電腦圖檔。 

(四)展繪作業程序 

本案以現行計畫書圖、樁位成果、新測地形圖及地籍資料

等，作為展繪計畫線之依據，並於疑義研商會議決議前，以樁

位展繪線為都市計畫線，逐一檢核。經校對展繪成果，如樁位

圖與現行都市計畫圖產生差異時，則再檢核地籍圖，並參考原

規劃意旨及現況等資料作為展繪計畫線之參考。 

二、重製疑義及成果 

(一)重製疑義處理 

依循前述展繪作業原則，共提出 47 項重製疑義(如圖 4)，

並由本府於民國 107年 11月 7日至 109年 2月 10日召開 11次

重製疑義研商會議，針對各項疑義問題進行討論並作成決議(如

表 5)，據以辦理轉繪作業，並以轉繪後之計畫圖作為本次通盤

檢討作業依據。 

(二)重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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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製後之計畫總面積為 486.15 公頃，較重製前之計畫

總面積 456.92 公頃增加 29.23 公頃，惟因計畫範圍邊界多屬不

規則曲線，數化後精度提高，故重測後農業區增加面積較多，

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重製前後之面積差異詳如表

6 與表 10 所示。 

變更面積主要差異最大者為農業區與河川區，自民國 65 年

都市計畫擬定後均未辦理重測，所採圖籍為 1/3000，本次重測

配合地形圖更新整體座標系統為 TWD97，另因位於邊界且形狀

曲折，過去量測累積誤差較大，故面積差異較大，不影響民眾

土地使用權益，河川區則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域線

範圍為準。又檢核歷次計畫書圖有圖文不符情況，故依規劃原

意並參考地籍線檢討訂正，詳表 7～表 9、圖 5～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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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疑義檢討範圍係原都市計畫範圍，尚包含目前已納入機場園區暨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區域。 

圖 4 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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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現行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析表 

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1 A2-1 

兒(二)西側
道路用地 
樁號：

C210、C224 

都計=樁位=地籍，地
籍已分割 (未重測
區)。三者皆損及 1R
建物 2m、2R 建物 1m。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及樁位
線展繪。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樁
位線展繪。 

否 

2 B3-1 

兒(二)西側
道路用地 
樁號：
C126、

C201、C211 

都計=樁位≠地籍，
地籍部分分割(未重
測區)。三者皆損及
1R 建物 1.1~4.3m、
2R 建物 2.2~2.9m。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及樁位
線展繪。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樁
位線展繪。 

否 

3 D2-1 

文小一用地
北側綠地用

地 
樁號：
C160、

C161、C223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分割
(未重測區)。都計
與 樁 位 相 差
1.6m，現況為槽化
綠地，都計與樁位
均未損及建物。 

2.樁位、地籍與現況
均不盡相符。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樁
位線展繪。 

否 

4 D2-2 

文小一用地
北側農業
區、道路用

地 
樁號：
C160、

C160-1、
C234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已分割
(未重測區)。都計
與 樁 位 相 差
2.6m，三線均損及
建物。 

2.樁位、地籍與現況
均不盡相符。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都
計 線 展
繪，並請補
充建照、使
照 登 記 資
料，再予考
量 是 否 納
入 都 市 計
畫變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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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5 D2-3 

公(一)東側
道路用地 

樁號：C91、
R116、C92、

C119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相差 1~2m，樁
位未損及建物，都
計損及 2R~3R建物
2m。 

2. 規 劃 原 意 為
9.5m，樁位寬度為
6m，地籍寬度為
8m，現況道路寬度
7.5m。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都
計 線 展
繪，並請補
充建照、使
照 登 記 資
料，再予考
量 是 否 納
入 都 市 計
畫變更。 

否 

6 D2-4 

機(二)西側
道路用地 
樁號：
C118、
C119、

C120、C121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相差 2.47m，
都計損及 4R 建物
4.5m，樁位損及 4R
建物 1.9m。 

2.樁位、地籍與現況
均不盡相符。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都
計 線 展
繪，並請補
充建照、使
照 登 記 資
料，再予考
量 是 否 納
入 都 市 計
畫變更。 

否 

7 D2-5 

機三南側住
宅區 

樁號：R56、
M47、C55、

R64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未分
割(重測區)。都計
與 樁 位 相 差
1.7~4.6m。 

2. 都 計 損 及 建 物
2.8m，樁位損及建
物 4.6m。 

3. 權 屬 北 側 為 私
有，南側為公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樁位
配 合 修
正。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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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8 E1-1 
機五用地 
樁號：

R216~R219 

1.都計≠樁位＝地
籍(未重測區)。都
計 與 樁 位 相 差
1.50～2.07m，地
籍與樁位線型大
致相符，現況為內
海公園，都計與樁
位均未損及建物。 

2.樁位、地籍與現況
較為相符；權屬皆
為公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地 籍
與 樁 位 線
型 大 致 一
致，地籍權
屬 皆 為 公
有地，故依
樁 位 展 繪
線。 

否 

9 E1-2 

文小一用地
北側 
樁號：

R151~R158 

1.都計≠樁位 =地
籍，地籍已分割
( 數 值 法 重 測
區)。都計與樁位
相 差
1.04~4.14m，現況
為大園國小，都計
線損及建物。 

2.樁位、地籍與現況
較為相符；權屬皆
為公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都
計 線 展
繪，並請補
充建照、使
照 登 記 資
料，俾憑辦
理。 

否 

10 E1-3 

文小一西側
道路用地 
樁號： 
R163、
R147、

R229、C248 

1.都計≠樁位＝地
籍 (數值化重測
區)。都計與樁位
相 差 4.04 ～
6.27m，計畫道路
現況已開闢完成。 

2.樁位、地籍與現況
較為相符；權屬皆
為公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該道
路應為 12
公尺寬，
故建議依
樁位線展
繪。 

考 量 原 規
劃 計 畫 道
路 寬 度 為
12 米，且依
重 製 疑 義
研 商 會 議
說 明 資
料，樁位、
地 籍 與 現
況 較 為 相
符，故請依
樁 位 線 展
繪，無須提
列變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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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11 E1-4 

機(二)西側
道路用地 
樁號：
C178、

C184、C185 

1.都計≠樁位 =地
籍，地籍已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相差 1.3m，都
計損及 4R 建物
1.3m。 

2.樁位、地籍與現況
均不盡相符。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都
計線展繪。 

否 

12 E1-5 

文小(一)南
側農業區 
樁號：
R100、
R101、
R202、

R303、R404 

1.都計≠樁位 =地
籍，地籍已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 位 相 差
14.48m，現況為停
車場，都計損及建
物 2.34m。 

2.樁位、地籍與現況
近似相符。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都
計 線 展
繪，並請補
充建照、使
照 登 記 資
料，俾憑辦
理。 

是 

13 E1-6 

文小二西北
側 

樁號：
R191~R193
、R224 

1.都計≠樁位＝地
籍(未重測區)。都
計 與 樁 位 相 差
1.3m，地籍與樁位
線型大致相符，現
況為農田，都計與
樁位均未損及建
物。 

2.樁位、地籍與現況
較為相符；權屬為
私有。 

3.航空城計畫範圍
線於此處大致依
樁位劃設，部分依
地籍劃設。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依 樁 位 及
地 籍 重 合
線展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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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14 E1-7 

文中一西側 
樁號：

R184~R188
、M168~M170 

1.都計≠樁位＝地
籍(未重測區)。都
計 與 樁 位 相 差
1~5.3m，地籍與樁
位 線 型 大 致 相
符，現況為校園或
農田，都計與樁位
均未損及建物。 

2.樁位、地籍與現況
較為相符；權屬為
公有或私有。 

3.航空城計畫範圍
線於此處依樁位
劃設。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依 都 計 線
展繪，後續
依 樁 位 線
提列變更。 

是 
考 量 部 分
文 中 用 地
已 一 樁 位
納入「擬定
桃 園 國 際
機 場 園 區
及 附 近 地
區 特 定 區
計畫(第一
階 段 )
案」，配合
檢 討 變 更
範 圍 及 面
積。 

15 

E1-8 
(第 3
次

E1-3) 

工四西側 
樁位： 

R38~R41、
S25-1 

R008~R012 

1.都計≠樁位＝地
籍(重測區)。 
都計與樁位相差
23m。 

2.現況為農田，都計
與樁位均未損及
建物；權屬多為私
有。 

3.樁位疑義研討紀
錄第 17 案已討
論，決議為樁位成
果展繪。 

為避免影
響民眾權
益，建議
依都計線
展繪並提
列變更。 

依 都 市 計
畫 線 展
繪，並納入
下 次 通 盤
檢討辦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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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16 E1-9 

工四南側 
樁位： 

R5、R33~R37 
、R42 

1.都計≠樁位＝地
籍(重測區)。都計
與 樁 位 相 差
5.6m~38m。 

2.現況為農田，都計
與樁位均未損及
建物；權屬多為私
有。 

3.樁位疑義研討紀
錄第 17 案已討
論，決議為樁位成
果展繪。 

為避免影
響民眾權
益，建議
依都計線
展繪並提
列變更。 

依 都 市 計
畫 線 展
繪，並納入
下 次 通 盤
檢討辦理。 

否 

17 E1-10 

機七南側工
業區 
樁號：

R68~R87、
R92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已分割
(未重測區)。都計
與 樁 位 相 差
1.5~4.4m。 

2. 現 況 為 工 業 使
用，都計及樁位均
損及建物。 

3.經查建照登記為
橫山段尖山小段
10、10-2、23 地
號，但依地形套匯
地籍結果，另涉及
同地段 21、21-1、
22-8、22-6 地號，
皆屬同一私人持
有。 

4.樁位與地籍較為
相符；權屬皆為私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樁 位
與 地 籍 相
符，且已核
發 建 築 執
照，故依樁
位線展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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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18 E1-11 
機一、機三 
樁號：M36、
M45、M46 

1.都計≠樁位，地籍
部分未分割(重測
區)。都計與樁位
相差 1.8~2.9m。 

2.現況為大園區公
所、大園分局、衛
生所、台電服務中
心，樁位損及建物
1.7m。 

3.樁位與地籍較為
相符；權屬皆為公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依 樁 位 及
地 籍 線 展
繪，另有關
樁 位 調 整
事宜，請相
關 單 位 依
權責酌處。 

否 

19 E1-12 

市二西側公
二用地 
樁號：
R2~R16 

1.都計≠樁位 =地
籍，地籍已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相差 1.5~3m。 

2.現況為埤塘，都計
跟樁位均未損及
建物。 

3. 樁 位 與 地 籍 相
符；權屬皆為私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依 樁 位 線
展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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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20 E1-13 

綠三西側工
業區與道路
用地及河川

區 
樁號：R03、
R20~R22、
C05、C28 

1.都計≠樁位=地籍
(重測區)。都計與
樁 位 相 差
4.8~11.1m，南側
計畫道路為大園
一通變更之 25M道
路用地。 

2.樁位損及建物約
6.8m，現況為營業
中驗車廠，道路樁
位與地籍經圖面
測量皆為 25M 左
右。 

3.地籍與樁位線較
為近似，權屬多為
私有，部分為未登
錄土地。 

考量樁位
線符合計
畫所載之
路幅，依
樁位線展
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21 E3-1 

計畫區西側
工業區 
樁號： 

R119~R141 

1.都計≠樁位＝地
籍(未重測區) ，
地籍已分割。 

2.都計與樁位相差
0.72~13.88m，現
況為空地，樁位損
及 建 物
0.73m~1.22m。 

3.樁位、地籍大致相
符，權屬皆為私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考 量 都 市
計 畫 原
意，故依都
計 線 展
繪，並請補
充建照、使
照 登 記 資
料，俾憑辦
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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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22 E3-2 

文小一東側
(北側) 
樁號：

R151~R153 

都計≠樁位=地籍，
地籍已分割(未重
測區)。都計與樁
位 相 差
5.4~7.3m，樁位損
及 1M 建物 1.8m；
航空城範圍線與
樁位近似相符，經
查 R150與 R153樁
位點未有連線資
料。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後續納入
都市計畫
變更。 

依 都 計 線
展繪。 

否 

23 E3-3 

加油站用地
西側住宅區 
樁號：
C032、
C042、
C043、

C051、C050 

1.都計≠樁位 =地
籍，地籍已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 位 相 差
3.7~6.1M。 

2.住宅區之間為未
開 闢 之 計 畫 道
路，現況為工業使
用。 

3. 樁 位 與 地 籍 相
符；權屬皆為私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樁 位 與
地 籍 線 展
繪。 

否 

24 E3-4 

綠(一)東側
住宅區 
樁號：
R005、
R006、
R013、
R014、
C006、

C018、C019 

1.都計≠樁位 =地
籍，地籍已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 位 相 差
1.6~2.3m。 

2.現況為住宅區與
南福德宮(宗教設
施)，樁位損及建
物 1.3~3.9m。 

3.樁位與地籍較為
相符；權屬皆為私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樁 位 與
地 籍 線 展
繪。 

否 



公開展覽草案 

28 

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25 E3-5 

綠(一)東側
住宅區 
樁號：
C015、
C018、
C019、

C028、R027 

1.都計≠樁位，地籍
部分已分割(重測
區)。都計與樁位
相差 2.8~3.4m。 

2.現況為住宅區，樁
位 損 及 建 物
1.5m(鐵皮屋)。 

3.樁位與地籍較為
相符；權屬皆為私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樁 位 與
地 籍 線 展
繪。 

否 

26 F-1 

文小二南側
農業區 
樁號：

R189、R190 

1.都計≠樁位(未定
樁)≠地籍 (未重
測區、地籍未分
割)。 

2.現況為空地，都計
線與樁位線均未
損及建物。航空城
計畫範圍線於此
處大致依地籍劃
設。 

3.依 69.03.15 變更
大園鄉都市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公
墓用地案，公墓用
地依地號變更，其
變更範圍包含圳
股頭段後館小段
169 地號。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地籍
線展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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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27 F-2 
計畫區東側 
河川區 

1.都計 =樁位≠地
籍，地籍為未登錄
地，都計跟樁位線
均未損及建物。 

2.航空城範圍線與
樁位近似相符，中
間處約差 10M。 

3.樁位疑義研討紀
錄第 18 案已討
論，決議為依都計
圖展繪，並修正
S62，廢除 S62-1、
S63-1、S64-1 等 3
支樁位。 

依都計及
樁位線展
繪，後續
俟航空城
發布實施
後，依其
計畫範圍
配 合 調
整。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28 F-3 

文小一東側
(南側) 
樁號：

R144~R151 

都 計 ≠ 樁 位 ≠ 地
籍，地籍已分割
(未重測區)，現況
未釘樁，依大園都
市計畫三通內政
部都委會第 777次
會議紀錄，學校用
地應依地籍權屬
(桃園市所有)變
更。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地籍
線展繪。 

南 側 考 量
大 園 都 市
計 畫 三 通
內 政 部 都
委會第 771
次 會 議 決
議，學校用
地 應 依 地
籍權屬(桃
園市所有)
變更，故依
地 籍 線 展
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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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29 F-4 
計畫範圍西
南側河川區

東岸 

1.都計=樁位≠地籍
(重測區、地籍未
分割)。 

2.現況為河川，都計
未損及建物；權屬
多為私有。 

3.依桃園市政府水
務局 108.04.16桃
水 綜 字 第
1080022346 號
函，田心子溪為非
公告區域排水，無
行水區範圍。 

4.西側鄰接農業區
處樁位疑義研討
紀錄第 18 案已討
論，決議河川區東
岸依都計圖描繪。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依都
計及樁位
線展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30 F-5 
公二南側河
川區西岸 
樁號：S24 

1.都計≠樁位＝地
籍(重測區)。 
都計與樁位相差
5.8m。 

2.現況為河川，都計
與樁位均未損及
建物；權屬多為私
有。 

3.西側鄰接農業區
處樁位疑義研討
紀錄第 9 案、第 18
案已討論，決議為
廢 除 河 川 區 虛
樁，河川區西側依
都 計 圖 描 繪 ，
S16-1 已廢除。 

考 量 原
S16-1 已
於樁位疑
義討論中
廢除且現
有樁位與
地 籍 吻
合，依樁
位 線 展
繪。 

依 地 籍 及
樁 位 線 展
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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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31 F-6 

計畫範圍西
南側河川區

南側 
樁號：S8、

S9 

1.都計≠樁位≠地
籍(重測區)。都計
與樁位相差 7.1m。 

2.現況為河川，都計
與樁位均未損及
建物；權屬為私有
或未登錄地。 

3.西側鄰接農業區
處樁位疑義研討
紀錄第 9 案、第 18
案已討論，決議為
廢 除 河 川 區 虛
樁，河川區西側依
都計圖描繪。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樁位
線展繪。 

依民國 92
年 變 更 大
園 都 市 計
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
法 定 圖 展
繪。 

否 

32 F-7 

文小二西側
河川區 
樁號：

M131~M159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未分
割(未重測區)。 

2.都計與樁位均未
損及建物。 

3.權屬為私有及未
登錄地。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都 計 線
展繪，另有
關 地 籍 未
分 割 事
項，請相關
單 位 依 權
責酌處。 

否 

33 F-8 

文小二西側
河川區 
樁號：

M115~M131
、M159~M170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未分
割(未重測區)。 

2.都計與樁位均未
損及建物。 

3.權屬為私有及未
登錄地。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都 計 線
展繪，另有
關 地 籍 未
分 割 事
項，請相關
單 位 依 權
責酌處。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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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34 F-9 

綠三西側河
川區 
樁號：

R36~R42、
R46、M23、
M24、M30、
M31、R212 
、R213 

1.都計 =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分割
(重測區)。 

2.都計與樁位均未
損及建物。 

3.權屬為私有及未
登錄地。 

4.西側鄰接農業區
處樁位疑義研討
紀錄第 10 案已討
論，決議河川區西
岸依都計圖描繪。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與樁位線
展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35 F-10 

綠三西側河
川區 
樁號：

R36~R42、
R46、M23、
M24、M30、
M31、R212 
、R213 

1.都計 =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分割
(重測區)。 

2.都計與樁位均未
損及建物。 

3.權屬為私有及未
登錄地。 

4.西側鄰接農業區
處樁位疑義研討
紀錄第 10 案已討
論，決議河川區西
岸依都計圖描繪。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與樁位線
展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36 F-11 

高職用地旁
之綠地 
樁號：
R005、

R022~R025
、R028、
R029、

C026、C030 

1.原民國 65年 1月 5
日公告之大園都
市計畫案公告之
都市計畫圖為綠
地，於後續檢討中
繪製有誤。 

2.都計≠樁位 =地
籍，地籍未分割。 

3.樁位與地籍除北
側外皆相符；權屬
皆為私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建議
依65年公
告之都市
計畫圖修
正。 

參照 65 年
公 告 之 都
市 計 畫
圖，依田心
段 249 與
250 地號之
地 籍 線 展
繪。 

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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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37 F-12 

加油站用地
北側住宅區 
樁號：
C030、

C033、C027 

1.原民 65 年擬定大
園都市計畫公告
之都市計畫圖為
4m 人行步道，於後
續通盤檢討公告
圖說中繪製有誤。 

2. 樁 位 與 地 籍 相
符，現況為未完全
開闢之巷道，樁位
與已開闢部分巷
道相符。 

3.權屬東西兩側為
私有，中間為公
有。 

依樁位線
展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38 F-13 

計畫區中央
河川區 
樁號：
R020、

R028~R029
、

R036~R038
、R044~R049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部分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相差 3~7.1M。 

2.現況為河川區，樁
位損及建物。 

3.權屬皆為公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樁 位 成
果展繪。 

否 

39 F-14 

計畫區中央
河川區 
樁號：

R050~R052
、R003~R013 

1.都計≠樁位，地籍
未 分 割 ( 重 測
區)。都計與樁位
相差極大。 

2.現況為河川區，樁
位未損及建物。 

3. 樁 位 與 地 籍 相
符，權屬皆為公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樁 位 成
果展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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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40 F-15 

計畫區中央
河川區 
樁號：

R014~R027
、R032、
R033、
R036、

R037、R038 

1.都計≠樁位，地籍
未 分 割 ( 重 測
區)。都計與樁位
相差極大。 

2.現況為河川區，樁
位未損及建物。 

3. 樁 位 與 地 籍 相
符，權屬皆為公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樁 位 成
果展繪。 

否 

41 F-16 

綠(三)與其
東側住宅區 
樁號：

R011~R013
、C014、
S015、

R016~R018
、C004、
C005、

S006、S001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已分割
(未重測區)。綠地
部 分 誤 差 約
5.1~8.7m，住宅區
約 11.8~15.1m。 

2.樁位損及建物約
2m，樁位與地形較
為相符。 

3. 樁 位 與 地 籍 不
符，綠地多為未登
錄土地；住宅區部
分 為 未 登 錄 土
地，土地權屬多為
私有。 

4.北側計畫邊界與
民 65 年擬定大園
都市計畫法定圖
說較為相似，於後
續通盤檢討中漸
被拉直。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依樁
位 線 展
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公開展覽草案 

35 

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42 F-17 

綠(三)東側
農業區 
樁號：
S001、
S002、
R001、

R003~R007
、R009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已分割
(未重測區)。都計
線與樁位誤差約
2.1~7.1m。 

2.樁位損及建物，北
側與臨南側道路
處樁位線與地形
較為相符。 

3.西側與南側樁位
線與地籍較為相
符；權屬皆為私
有。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故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樁 位 線
展繪。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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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43 F-18 

文小(二)西
側公墓用地 
樁號：
R002、

R006~R009
、R014、
R014、

R020、R029 

1.原民國 69 年變更
大園都市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公墓
用地案，書內所載
變更範圍圳股頭
段後館小段 121等
14 筆地號法定圖
說與實際展繪有
誤，於後續檢討亦
無訂正。 

2. 樁 位 與 地 形 相
符，未損及建物。 

3.樁位與地籍僅鄰
高速公路用地側
吻合；權屬多為市
有。 

4.樁位疑義研討紀
錄第 13 案已討
論，決議為暫不測
釘，依都計圖描繪
不求取樁位。 

5.本案於 106年辦理
之變更案中已將
原屬公墓用地之
圳股頭段後館小
段 121-1、173、
173-1 、 173-8 、
173-13 等五筆土
地部分或局部納
入變更，後續已辦
理地籍分割，分割
後地號為 121-5、
173-8、173-13、
173-20、173-21、
173-22。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建議
依地籍線
展繪並列
入 訂 正
案。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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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44 F-19 

綠(二)東側
河川區西岸 
樁號：

R20~R23、
R29~R34、
R40~R41、

C08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已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不符，與文小
(三)約差 10.3m。 

2.樁位與地籍較為
近似，權屬多屬未
登錄地或私有。 

3.西岸樁位及都計
均未損及建物。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建議
依都計線
展繪。 

考 量 地 籍
已分割，且
地 籍 與 樁
位 線 型 大
致一致，故
依 樁 位 展
線。 

否 

45 F-20 

綠(二)東側
河川區東岸
綠地側 
樁號：

R20~R23、
R29~R34、
R40~R41、

C08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已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不符，與綠
(二)相差 9.8m，且
形狀不同。 

2.地籍多為未登錄
地，樁位及都計線
均未損及建物。 

3.綠地(二)為大園
三通增加之變更
案，變更範圍為老
街溪周邊原零星
農業區(含未登錄
地)納入併同檢討
為綠地用地。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建議
依都計線
展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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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疑義
類別
編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 
方案 

決議 
是否納入
本次重製
檢討 

46 F-21 

綠(二)東側
河川區東岸
人行步道側 
樁號：

R20~R23、
R29~R34、
R40~R41、

C08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未分割
(重測區)。都計與
樁位不符，與人行
步 道 約 相 差
2.1m，且形狀不
同。 

2.權屬多屬國有，部
分為私有，樁位及
都計線均損及建
物，現況人行步道
未開闢。 

3.現況建物經查為
民國 65 年都計發
佈前既存之建築
物。 

考量都市
計 畫 原
意，建議
依都計線
展繪。 

考 量 現 況
建 物 為 都
計 發 布 前
之 既 有 建
築物，地籍
尚 未 分
割，故參酌
樁 位 線 展
繪。 

否 

47 F-22 

綠(二)西側
槽化島 
樁號：

C14~16、C22 

1.都計≠樁位≠地
籍，地籍未分割
(重測區)。現行都
計線與樁位線不
符，形狀不同。 

2.現況地形與都計
線較為相似，權屬
皆屬市有。 

考量現況
與都計圖
所載較為
相似，建
議依都計
線展繪。 

依 建 議 方
案處理。 

否 

資料來源：歷次大園都市計畫書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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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現行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析表 

分類 處理原則 
疑
義
案
件 

提
列 
變
更 

提
列 
訂
正 

A1
類 都計＝樁位＝地籍＝地形 不列疑義 0 0 0 

A2
類 

(都計＝樁位＝地籍)≠地
形 

依都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參
酌現況提列變更 1 0 0 

B1
類 

(都計＝樁位＝現況)≠地
籍，未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地籍重新分割 0 0 0 

B2
類 

(都計＝樁位)≠(地籍＝現
況)，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參
酌地籍提列變更 0 0 0 

B3
類 

(都計＝樁位)≠地籍≠現
況，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參
酌地籍或現況提列變更 1 0 0 

C1
類 

(都計＝地籍＝現況)≠樁
位，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重新釘樁 0 0 0 

C2
類 

(都計＝地籍)≠(樁位＝現
況)，未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參
酌樁位提列變更 0 0 0 

C3
類 

(都計＝地籍)≠樁位≠現
況，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參
酌樁位或現況提列變更 0 0 0 

D1
類 

(都計≠地籍≠(樁位＝現
況) 

依都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參
酌樁位或現況提列變更 0 0 0 

D2
類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依都計線展繪，樁位及地籍配

合修正 5 0 0 
E1
類 

都計≠(樁位＝地籍＝現
況)，未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參
酌樁位提列變更 13 2 0 

E2
類 

(都計＝現況)≠(樁位＝地
籍)，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樁位及地籍配
合修正 0 0 0 

E3
類 

都計≠(樁位＝地籍)≠現
況，損及建物 

依都計線展繪，樁位配合修
正，並考量參酌規劃原意與現

況發展提列變更 
5 0 0 

F
類 非屬上述種類者 依個案進行討論 22 0 3 

合計 47 2 3 
註：106 年 9 月「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之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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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訂正內容明細表 
公
展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訂正內容 

訂正理由 備註 原計畫(公
頃) 

新計畫(公
頃) 

訂
1 
訂
1 

高職用
地旁之
綠地 

學校用地 

(0.09) 
綠地用地 

(0.09) 

1.依據重製疑義研商會
議 F-11 案決議辦理，以
現行計畫展繪，參考地
籍線檢討訂正。 

2.原於民國 65 年擬定大
園都市計畫時劃設為綠
地，惟於後續通盤檢誤
繕為學校用地，考量歷
次通盤檢討均無提列變
更，故依法訂正為綠地
用地。  

-- 

訂
2 
訂
2 

文小
(二)西
側公墓
用地 

公墓用地 

(0.16) 
農業區 

(0.16) 

1.依據重製疑義研商會
議 F-18 案決議辦理，以
現行計畫展繪，參考地
籍線檢討訂正。 

2.民國 69 年變更大園都
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公
墓用地案，書內所載變
更範圍圳股頭段後館小
段121等14筆地號法定
圖說與實際展繪有誤，
後續檢討亦無訂正。 

3.本案於 106年國道 2號
大園交流道至台 15 線
新闢高速公路工程變更
案中已將原屬公墓用地
之圳股頭段後館小段
121-1、173、173-1、
173-8、173-13 等五筆
土地部分或局部納入變
更，後續已辦理地籍分
割 ， 分 割 後 地 號 為
121-5、173-8、173-13、
173-20 、 173-21 、
173-22。 

-- 

農業區 

(0.03) 
公墓用地 

(0.03) 

訂
3 
訂
3 

市場用
地
(二)、
市場用
地(三) 

市場用地
(二) 

市場用地
(三) 

原市場用地(二)與市場
用地 (三 )圖面名稱誤
植，於圖面更正名稱。 

-- 

市場用地
(三) 

市場用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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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訂正面積增減統

計表 

項目 訂正 1 訂正 2 訂正 3 
本次增減
面積 

(公頃)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0.00 
商業區    0.00 
乙種工業區    0.00 
工業區    0.00 
電信專用區    0.00 
農業區  0.13  0.13 
河川區    0.0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0 
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用)    0.00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00 
小計  0.13  0.13 

公共設
施用地 

機關用地    0.00 
學校用地 -0.09   -0.09 
公園用地    0.0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0 
零售市場用地    0.00 
加油站用地    0.00 
綠地用地 0.09   0.09 
體育場用地    0.00 
停車場用地    0.00 
廣場用地    0.00 
公墓用地  -0.13  -0.13 
捷運設施用地    0.00 
道路用地    0.00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00 
高速公路用地    0.00 
小計 0.00 -0.13  -0.13 

合計 0.00 0.00 -- 0.00 
註：1.面積單位為公頃，取自小數點後兩位。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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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內容 

原
計
畫 

學校用地 
(0.09 公頃) 

 

訂
正
後
計
畫 

綠地用地 
(0.09 公頃) 

 

圖 5 訂 1案訂正內容示意圖 



公開展覽草案 

43 

訂正內容 

原
計
畫 

公墓用地 
(0.16) 

 

農業區 
(0.03) 

訂
正
後
計
畫 

農業區 
(0.16) 

 

公墓用地 
(0.03) 

圖 6 訂 2案訂正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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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訂 2 案公墓用地地籍清冊及地籍變動總理表 

原計畫核定範圍 
分割後現

行 
地籍清冊 

套繪現行土地 
使用分區 備註 

圳股頭段
後館小段 

121-1 

121-1 公墓用地  

121-4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
公路用地使用 

高速公路、中華路 

121-5 高速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 

121-2 
121-2 公墓用地  
121-3 河川區  

167 167 公墓用地  

169 
169 公墓用地  
169-9 學校用地 納入機場特定區 
169-10 公墓用地  

172 172 公墓用地  

173 

173 公墓用地  
173-16 道路用地 中華路 
173-19 公墓用地  
173-20 高速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 

173-24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
公路用地使用 高速公路、中華路 

173-8 

173-8 高速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 

173-18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
公路用地使用 高速公路、中華路 

173-23 公墓用地  
121 121 公墓用地  

171 
171 公墓用地  
171-2 道路用地 中華路 

172-1 172-1 公墓用地  

173-1 
173-1 公墓用地  
173-21 高速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 
173-22 高速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 

173-13 
173-13 高速公路用地 高速公路 

173-17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
公路用地使用 高速公路、中華路 

173-14 173-14 公墓用地  
891-1 查無此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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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訂 2案原始地籍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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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正內容 

原

計

畫 

市場用地

(二) 

 

市場用地

(三) 

 

訂

正

後

計

畫 

市場用地

(三) 

 

市場用地

(二) 

 

圖 8 訂 3案訂正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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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大園都市計畫重製後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現行計

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計畫

面積(含訂正

案)(公頃) 

重製後增

減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佔計畫

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72.83 74.35 1.52  34.91% 15.29% 

商業區 4.93 4.94 0.01  2.32% 1.02% 

乙種工業區 48.82 47.38 -1.44  22.24% 9.75% 

工業區 10.12 10.44 0.32  4.90% 2.15% 

電信專用區 0.15 0.14 -0.01  0.07% 0.03% 

農業區 194.98 238.78 43.80  --  49.09% 

河川區 49.80 33.59 -16.21  --  6.91%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5 0.05 0.00  --  0.01% 

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

使用) 
0.00 0.00 0.00  --  0.00%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

使用) 
0.77 0.78 0.01  --  0.16% 

小計 382.45 410.32 27.87  64.43% 84.4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48 1.56 0.08  0.73% 0.32% 

學校用地 10.80 10.80 0.00  5.11% 2.24% 

公園用地 9.17 8.97 -0.20  4.21% 1.85% 

兒童遊樂場用地 0.50 0.45 -0.05  0.21% 0.09% 

零售市場用地 1.39 1.40 0.01  0.66% 0.29% 

加油站用地 0.21 0.23 0.02  0.11% 0.05% 

綠地用地 4.96 4.93 -0.03  2.27% 1.00% 

體育場用地 2.24 2.56 0.32  1.20% 0.53% 

停車場用地 1.23 1.27 0.04  0.60% 0.26% 

廣場用地 0.17 0.17 0.00  0.08% 0.03% 

公墓用地 2.14 2.13 -0.01  1.06% 0.46% 

捷運設施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道路用地 35.80 36.88 1.08  17.31% 7.59%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 
0.11 0.11 0.00  0.05% 0.02% 

高速公路用地 4.27 4.25 -0.02  1.99% 0.87% 

小計 74.47 75.83 1.36  35.59% 15.60% 

都市發展用地 211.32 212.95 1.63 100.00% -- 

計畫總面積 456.92 486.15 29.23 -- 100.00% 

註：1.表內面積以四捨五入計算，實際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用)、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用地)。 



公開展覽草案 

48 

表 11 大園都市計畫重製後公共設施面積分配表 

項目 編號 
重製前面積(公

頃) 

重製增減面積

(公頃) 

重製後面積(公

頃) 

機關用地 

機(一) 0.40 0.03 0.43 

機(二) 0.10 -0.01 0.09 

機(三) 0.67 0.05 0.72 

機(五) 0.19 0 0.19 

機(七) 0.12 0.01 0.13 

小計 1.48 0.08 1.56 

學校用地 

文小(一) 4.63 -0.02 4.61 

文小(二) 0 0 0 

文小(三) 2.00 0.16 2.16 

文中 0.01 0 0.01 

高職 4.16 -0.15 4.01 

小計 10.80 -0.01 10.79 

公園用地 

公(一) 1.74 0 1.74 

公(二) 6.47 -0.19 6.28 

公 0.96 -0.01 0.95 

小計 9.17 -0.20 8.97 

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兒(一) 0.24 -0.02 0.22 

兒(二) 0.26 -0.03 0.23 

小計 0.50 -0.05 0.45 

零售市場 

用地 

市(一) 0.39 0.02 0.41 

市(二) 0.40 -0.01 0.39 

市(三) 0.60 0 0.6 

小計 1.39 0.01 1.4 

加油站用地 0.21 0.02 0.23 

綠地用地 

綠(一) 1.21 -0.06 1.15 

綠(二) 0.31 -0.03 0.28 

綠(三) 0.51 -0.04 0.47 

綠 1 0.61 0 0.61 

綠 2 0.16 0 0.16 

綠 3 0.08 -0.02 0.06 

綠地 0 0.01 0.01 

綠地 0 0.02 0.02 

綠地 2.08 0 2.08 

綠地 0 0.09 0.09 

小計 4.96 -0.03 4.93 

體育場用地 2.24 0.32 2.56 

停車場用地 

停 0.67 0.04 0.71 

停 0.56 0 0.56 

小計 1.23 0.04 1.27 

廣場用地 廣(一) 0.09 0.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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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重製前面積(公

頃) 

重製增減面積

(公頃) 

重製後面積(公

頃) 

廣(二) 0.08 -0.01 0.07 

小計 0.17 0 0.17 

公墓用地 2.14 -0.01 2.13 

道路用地 35.8 1.08 36.88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11 0 0.11 

高速公路用地 4.27 -0.02 4.25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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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重製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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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討原則與變更計畫內容 

一、檢討原則 

本次通盤檢討將依據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手冊所提列三大

原則提列變更，原則如下： 

1.維護民眾合法權益使爭議降至最少 

為維護民眾合法權益，得參考樁位展繪線或地籍展繪線或

開闢完成之道路境界線認定為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2.依據行政處分執行 

曾於樁位測定、地籍分割或工程施作階段，發現計畫圖之

地形與實地不符，且已議決執行完成者，得依執行成果認定為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3.承認已開闢或形成已久之發展現況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已開闢公共設施或形成已久之現況

不符者，得依都市計畫程序，建議為適當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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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配合本次計畫圖重製作業，詳列變更內容明細如表 12 所示，

變更面積增減詳如表 13 所示。 

表 12 變更內容明細表 

公

展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

1 

變

1 

計畫

圖 

民國 103

年 8 月測

繪比例尺

1/3000 圖

資 

民國 107

年 11月 TM

二度分帶

(TWD97)比

例尺

1/3000 數

值測量圖 

1.配合內政部執行新興中

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

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103-107 年) 

2.為使都市計畫圖符合現

今通盤檢討所需並提高

計畫圖之精確性及避免

都市計畫執行疑義。 

1.數值測量圖之精

確度達 1/1000，

惟為符合都市計

畫法第 15 條主要

計 畫 之 規 範 旨

意，建議計畫圖比

例尺維持原計畫

1/3000。 

2.原計畫圖於本次

檢討發布實施同

時公告廢除。 

變

2 

變

2 

計畫 

面積 

456.92 

公頃 

486.15 

公頃 

配合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發布

實施，調整現行計畫面

積，並配合本次都市計畫

圖重製作業，修正各項土

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 

-- 

變

4 

變

3 

文小

(一)

南側

農業

區 

農業區 

(0.07 公

頃) 

住宅區 

(0.07 公

頃) 

1.依據重製疑義研商會議

E1-5 案決議辦理，以現

行計畫展繪，參考地籍

線檢討變更。 

2.本案都市計畫樁位與都

市計畫圖不相符，惟地

籍已依都市計畫樁位辦

理逕為分割，並核發建

築執照，故依都市計畫

樁位及地籍提列變更，

以維護民眾及合法建物

權益。 

3.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

本案除請補充核發

建照情形、住宅區變

更為農業區是否影

響民眾權益以及課

稅資料等內容外，其

餘照市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住宅區 

(62 帄方

公尺) 

農業區 

(62帄方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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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展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

第 6 點第 2 項規定：都

市計畫辦理檢討、重

製，原核定都市計畫、

樁位成果與地籍分割資

料不合，而需調整變更

者，免予回饋。 

變

5 

變

4 

文中

一西

側 

學校用地 

(75 帄方

公尺) 

農業區 

(75帄方公

尺) 

1.依據重製疑義研商會議

E1-7 案決議辦理，以現

行計畫展繪，參考樁位

線檢討變更。 

2.變更範圍主要參考大園

國中學校權屬與校地圍

牆線進行調整。 

3.因大園國中位於桃園國

際機場第三跑道下方，

大部分學校用地已依樁

位納入「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

計畫」，該校已於 109

年遷校至南港里，變更

範圍屬國有土地，亦非

校地範圍，故配合鄰近

分區變更為農業區，並

未影響民眾權益。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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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變更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變更面積增減統

計表 

項目 變 1 變 2 變 3 變 4 本次增
減面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圖幅比
例尺為
三千分
之一 

配合都市計
畫圖重製作
業，調整計畫
面 積 為
486.15 公頃 

0.06  0.06 
商業區   0.00 
乙種工業區   0.00 
工業區   0.00 
電信專用區   0.00 
農業區 -0.06 0.01 -0.05 
河川區   0.0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   0.00 

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
使用)   0.00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
使用)   0.00 

小計 0.00 0.01 0.0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00 
學校用地  -0.01 -0.01 
公園用地   0.0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0 
零售市場用地   0.00 
加油站用地   0.00 
綠地用地   0.09 
體育場用地   0.00 
停車場用地   0.00 
廣場用地   0.00 
公墓用地   0.00 
捷運設施用地   0.00 
道路用地   0.00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   0.00 

高速公路用地   0.00 
小計 0.00 -0.01 -0.01 

合計   0.00 0.00 0.00 
註：1.面積單位為公頃，取自小數點後兩位。 
    2.變 4案農業區增加 75帄方公尺，學校用地減少 75帄方公尺。 
    3.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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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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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變 3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12 變 4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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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討後計畫內容 

ㄧ、計畫範圍、年期及人口 

(ㄧ)計畫範圍 

東以新街溪、大園國中及桃園國際機場為界、南至農田小

水溝、西至田心子溪、北至大園工業區之南緣，包括大園里之

全部以及田心、橫峰、內海里之一部分，全部面積計 486.15 公

頃。 

(二)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0 年。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8,000 人；居住密度約每公頃 290 人。 

二、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老街溪為界劃設東西兩大住宅閭鄰單元，檢討後面積為

74.41 公頃。 

(二)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面積 4.94 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面積 47.38 公頃。 

(四)工業區 

劃設工業區面積 10.44 公頃。 

(五)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面積 0.14 公頃。 

(六)農業區 

農業區檢討後面積為 238.73 公頃。 

(七)河川區 

劃設河川區面積為 33.5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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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面積合計 0.05 公頃。 

(九)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劃設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面積合計 0.78 公頃。 

三、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5 處，面積合計為 1.56 公頃。 

(二)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檢討後面積計 10.78 公頃。 

1.國小 

共劃設國小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6.77 公頃。 

2.高職 

劃設高職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4.01 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4 處，面積合計 8.97 公頃。 

(四)兒童遊樂場用地 

共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0.45 公頃。 

(五)零售市場用地 

共劃設零售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1.40 公頃。 

(六)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 1 處，面積 0.23 公頃。 

(七)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用地 9 處，檢討後面積合計 4.93 頃。 

(八)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 1 處，面積 2.56 公頃。 

(九)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1.2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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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0.17 公頃。 

(十一)公墓用地 

劃設公墓用地 1 處，檢討後面積 2.13 公頃。 

(十二)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檢討後面積 36.88 公頃。 

(十三)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劃設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用地)面積 0.11 公頃。 

(十四)高速公路用地 

劃設高速公路用地面積 4.2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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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檢討後計畫變更明細

表 

項目 

重製後計

畫面積 

(公頃) 

變更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佔計畫 

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74.35 0.06  74.41  34.93% 15.31% 

商業區 4.94 
 

4.94  2.32% 1.02% 

乙種工業區 47.38 
 

47.38  22.24% 9.75% 

工業區 10.44 
 

10.44  4.90% 2.15% 

電信專用區 0.14 
 

0.14  0.07% 0.03% 

農業區 238.78 -0.05  238.73  
 

49.11% 

河川區 33.59 
 

33.59  
 

6.91%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5 
 

0.05  
 

0.01% 

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用) 0.00 
 

0.00  
 

0.00%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0.78 
 

0.78  
 

0.16% 

小計 410.45 0.01  410.46  64.46% 84.4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56 
 

1.56  0.73% 0.32% 

學校用地 10.79 -0.01  10.78  5.06% 2.22% 

公園用地 8.97 
 

8.97  4.21% 1.85% 

兒童遊樂場用地 0.45 
 

0.45  0.21% 0.09% 

零售市場用地 1.40 
 

1.40  0.66% 0.29% 

加油站用地 0.23 
 

0.23  0.11% 0.05% 

綠地用地 4.93 
 

4.93  2.31% 1.01% 

體育場用地 2.56 
 

2.56  1.20% 0.53% 

停車場用地 1.27 
 

1.27  0.60% 0.26% 

廣場用地 0.17 
 

0.17  0.08% 0.03% 

公墓用地 2.13 
 

2.13  1.00% 0.44% 

捷運設施用地 0.00 
 

0.00  0.00% 0.00% 

道路用地 36.88 
 

36.88  17.31% 7.59%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

用) 
0.11 

 
0.11  0.05% 0.02% 

高速公路用地 4.25 
 

4.25  2.00% 0.87% 

小計 75.70 -0.01  75.69  35.54% 15.57% 

都市發展用地 212.95 0.05  213.00  100.00% 
 

計畫總面積 486.15 0.00  486.15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用)、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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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檢討後公共設施明細

表 

項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機關
用地 

機(一) 0.43 老街溪與中正西路交口之西北
側 現為區公所 

機(二) 0.09 忠孝三街北側，市一西側 自來水營業所 

機(三) 0.72 機一之南側 大園派出所、大園衛生所、
台電服務所 

機(五) 0.19 民生路東側，中華路北側 鄰里性機關用地 
機(七) 0.13 文小一東側，中山南路東北側 橫峰社區中心 
小計 1.56 

  

學校
用地 

文小(一) 4.61 中山南路北側，中正三街東側 大園國小 
文小(三) 2.16 國際路一段南側，公一北側 

 
高職 4.01 計畫區西南面永興路西側，公二

西北側 訂正用地範圍。 

小計 10.78 
  

公園
用地 

公(一) 1.74 老街溪西側，大觀路北側 大園公園 
公(二) 6.28 私立大興工商東南側 華興公園 

公 0.95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更案新
增 

小計 8.97 
  

兒童
遊樂
場用
地 

兒(一) 0.22  中山南路東側，加油站用地西側 
 

兒(二) 0.23  新生北路西側，中華路北側 
 

小計 0.45  
  

零售
市場
用地 

市(一) 0.41  忠孝三街北側，機二東側 大園公有零售市場 
市(二) 0.39 和帄東路西側，中正一街東側 計畫圖訂正名稱 
市(三) 0.60  新興路與華中街交口之西南側 大興市場，計畫圖訂正名稱 
小計 1.40  

  
加油站用地 0.23  兒一東側，中正東路西南側 中油加油站 

綠地
用地 

綠(一) 1.15 老街溪東側，仁壽路西側 
 

綠(二) 0.28 老街溪東側、國際路一段南側 
 

綠(三) 0.47 老街溪東側、國際路一段北側 
 

綠 1 0.61 老街溪西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更案新
增 

綠 2 0.16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更案新
增 

綠 3 0.06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更案新
增 

綠地 0.01 新生北路與中山北路交接口 配合本次重製後新增，面積
為 75.13 帄方公尺 

綠地 0.02 中正東路與新生路交接口 配合本次重製後新增，面積
為 173.17 帄方公尺 

綠地 0.09 私立大興工商東側 訂正用地範圍 
綠地 2.08 洽溪東側 永盛農業區變更案新增 
小計 4.93 

  
體育場用地 2.56  新街溪東側，文中西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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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停車
場用
地 

停 0.71  民生路西側，兒二東北側 
 

停 0.56  洽溪東側 正隆紙業農業區變更案新
增 

小計 1.27  
  

廣場
用地 

廣(一) 0.10  仁壽路西側 
 

廣(二) 0.07  仁壽路東側 
 

小計 0.17  
  

公墓用地 2.13 文小二西南側 訂正用地範圍。 
道路用地 36.88 

 
 

道路用地(兼
供高速公路使

用) 
0.11  新街溪與國際路交界處東側 

國道 2 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 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變
更案新增 

高速公路用地 4.25  新街溪與國際路交界處東側 
國道 2 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 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變
更案新增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公開展覽草案 

63 

表 16 檢討後計畫道路編號表 
道路 
編號 

起迄點 寬度 
(M) 

長度 
(M) 

備註 

特一 自計畫區西緣至計畫區東緣 25 2,400 國際路一段，本計畫聯外道路 
一 自計畫區西北邊至三號道路 22 225 中山北路，本計畫聯外道路 
二 自計畫區東南邊至三號道路 20－30 1,020 中正東路，本計畫聯外道路 

三 自一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5 1,260 中華路北側新生北路、南側新
生路 

四 自五號道路至計畫區東北面 15 1,110 中華路 
五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東南面 15 2,130 中山南路，本計畫聯外道路 
六 自五號道路至特一號道路 15 1,185 大觀路 
七 自五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南面 12 915 和帄西路 
八 自七號道路至計畫區西南面 12 810 華興路一段 
九 自六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930 新興路 
十 自九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240 中正西路 
十一 自六號道路至十號道路 12 105 仁壽路 
十二 自老街溪至十七號道路 10 300 文中街 
十三 自三號道路至三號道路 12 435 新生街 72 巷 
十四 自三號道路至十三號道路 12 135 忠孝 3 街 
十五 自七號道路至六號道路 15 990 華興路 
十六 自二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5 300 和帄東路 
十七 自二一號道路至六號道路 12 600 永興路 
十八 自九號道路至十七號道路 12 180 中正西路 
十九 自老街溪至十七號道路 10 345 大興路 
二十 自老街溪至十七號道路 12 315 華中街 
二一 自九號道路至九號道路 12 735 新園街 
二二 自二四號道路至十五號道路 12 225 長興街 
二三 自九號道路至十五號道路 12 105 新興路 268 巷 
二四 自二六號道路至二二號道路 12 405 仁德路 
二五 自二六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225 － 
二六 自老街溪至八號道路 12 255 仁德路 
二七 自二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300 中正三街 
二八 自二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315 中正二街 
二九 自三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300 中正一街 
三十 自出入道路至二七號道路 12 270 和帄二街 
三一 自出入道路至二七號道路 12 345 和帄東路 17 巷 

三二 自二號道路至計畫區北緣 25 1,170 中華路北側民生路、南側民生
南路 

三三 自六號道路至特一號道路 12 360 － 

未編號 位於五號道路與四號道路交會
處旁 9.5 48 － 

未編號 出入道路 8 1,275 － 
未編號 人行步道 4 2,970 － 

未編號 計畫區南側邊界 30 360 
配合客運園區至機場連絡道路
變更案新設道路，部分道路位
於非都市土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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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大園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檢討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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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後續應辦及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後續階段辦理之暫予保留案件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無暫予保留案件。 

(二)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規定，本案

經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

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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